


授 权 委 托 书
（自然人适用）
委托人：
受托人：
[bookmark: _GoBack]在四川睿至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中，兹委托                担任委托代理人，全权代为处理与该案相关的一切事务。
受托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，包括但不限于：代为申报债权；与管理人核对债权（在核对过程中代为承认、变更、放弃债权）；出席债权人会议，行使异议权和表决权；代为签署、签收各项文书；受领债权分配等。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实施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，由委托人承担。
代理期限：自委托之日起至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日止。

                 委托人（签字、捺印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受托人（签字、捺印）： 

 年     月     日

附：1、委托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（若委托人为申报债权财产共有人，需提供其他共有人的书面同意声明），委托人应当在以上资料上签字捺印。
    2、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或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原件，律师执业证复印件一份。
3、受托人联系方式： 
4、委托人联系方式：

授 权 委 托 书
（法人或其他组织适用）
委托人：
受托人：
在四川睿至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中，兹委托                  担任本单位的委托代理人，全权代为处理与该案相关的一切事务。
受托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，包括但不限于：代为申报债权；与管理人核对债权（在核对过程中代为承认、变更、放弃债权）；出席债权人会议，行使异议权和表决权；代为签署、签收各项文书；受领债权分配等。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实施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，由委托人承担。
代理期限：自委托之日起至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日止。

                 委托人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受托人（签字、捺印）： 
年     月     日

附：1、委托人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各一份，受托人身份证及公司员工证明或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原件、律师执业证复印件一份。委托人应当在以上资料上加盖鲜章。
2、受托人联系方式：  
3、委托人联系方式： 

